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办理须知

一、受理人员范围:

1、凡是前往新疆、西藏边境管理区，必须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2、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单独签发证件，可与持证人偕行，但不得超过二人。
3、凡常住边境管理区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以下简称《居民身份证》）在本省、自治区的边境管理区通行；前往其他省、自治区的边境管理区，须持《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4、华侨、港澳台同胞需持本人有效证件到目的地办证点办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5、现役军人、中国人民警察持军官证或人民警察证可直接前往边境管理区。

二、不予办理人员范围：

1、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认定有犯罪嫌疑的人员；

2、被判处刑罚正在服刑的人员；

3、有涉边违法前科的人员；

4、有危安违法前科的人员；

5、属于国家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送的不良信用记录人员；

6、公安机关认为不宜前往边境管理区的人员。

三、注意事项：

1、《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免费办理；

2、申请领取《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人员应当填写《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申请表》；交验本人《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证件；

3、《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有效期不得超过三个月，可多次往返使用；对常住或者经常出入出边境管理区的人员，其证件有效期最长可到一年；

3、霍城户籍的人员在霍城县公安局户籍窗口（霍城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公安局3号窗口）办理；

4、疆外户籍人员在乌鲁木齐或欲前往办理地区办证点办理；

5、已在非常住户口所在地暂住一年以上的人员；提供居住证可以在居住地办理。

6、《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实行一人一证，并与《居民身份证》同时使用。

四、办理时限：

1、证明材料齐全的，当场办结。
2、通过新疆公安APP边防业务模块，点击边境通行证，进行信息登记、身份验证、信息确认自助完成受理信息；审核申请人提交资料不超过三个工作日，受理成功至制证成功不超过5个工作日；制证成功后申领人须于3个工作日内在霍城县办证地点（霍城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公安局1-3号窗口）领取，如未按时领取，禁止再次使用预约功能。

